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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教学执行计划微调规则
1．执行计划微调包括四种类型：学年学期调整、课程停开、课程增开、课程事项变更。
2．学年学期调整的，由学院提出申请、本科生院审核同意后方可调整。
3．课程停开仅限于选修课程，必修课程禁止停开，并且应当保证停开选修课程后，该课程所在模块的开课总学分仍然大于应修学分。
4．课程增开的，应当首先提出修改培养方案的申请，经本科生院审核同意后方可增开。
5．课程事项变更，指培养方案中的课程总学时、课内学时、实验学时、总学分、课程类型等事项变更，应当由学院提出申请并在系统中变更。
6．教学计划微调应当在开课前完成，开课后禁止微调教学计划。
二、开课规则
1．计划内课程按执行计划自动生成课堂。
2．通识选修课开课实行申请制。任课教师需在规定时间内自行在网上提出开课申请，并经学院审核通过后生成课堂。为保证教学质量，原则上每位任课教师每学期开设的通识教育选修课不多于2门课程、4个课堂，各学院在审核时需严格把关。
3．开课学院应当按照学校教学计划足额开课，不得以客观理由拒绝开课或减少开课。
三、合拆班规则
1．排课时，学院可以根据需要，将多个行政班合并为一个教学班开课，称“合班”，也可以将单个行政班拆分为多个教学班开课，称“拆班”。
2．合班按以下优先级顺序进行：同一专业、同一专业大类、同一学院。
3．合班限制规则：为减少排课冲突，原则上禁止跨学院合班。但公共必修课、专业平台必修课的课堂数量较多的，允许少量跨学院合班。
4．合班容量限制规则

	序号
	容量类别
	合班容量上限
	适用范围
	备注

	1
	单班
	单个行政班
	外语课
	原则上同一个专业（类）上课时间一致

	2

	小班
	30人以内，根据项目及场地设置
	体育课
	

	3
	双班、三班
	2个行政班或120人，取大值
	除外语课、体育课、通识选修课、军事理论、形势与政策课以外的全部课堂。
	确有困难的，允许合并3个行政班或150人的最大值。

	4
	四班
	4个行政班或160人，取大值
	军事理论、形势与政策课等
	

	5
	多班
	120人
	通识选修课（公共选修课）
	优先进行下午和晚上排课


四、任课教师安排规则
1．根据相关文件要求，各教学单位要切实落实教授全员为本科生上课，让教授到教学一线，为本科生讲授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，持续推进教授更多地参与本科课堂教学。
2．除专题课、实验课外，原则上同一课堂的任课教师应为1名，确有特殊情况的，不超过2名。一个课堂确需安排2名教师的，由任课教师申请，学院严格审核，在教务系统按每位教师实际授课周次录入，但学院同一课堂安排2名教师上课课堂比例不超过10%。专题课和实验课同一课堂的任课教师原则上不得超过3名。
3．每位任课教师的日课时不得超过6学时。除专题课、实验课、艺术类专业课以外，同一课堂同一天不得超过3学时。
4．各学院应严格审核任课教师关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课堂的申请，原则上开设混合式教学的课堂，线下教学学时应不低于总学时的50%，课程的线上教学部分，授课教师应到实体课堂开展教学（授课、答疑等）。
5．周学时安排中，周四下午不安排课堂，如有特殊情况的，须经学院同意并报本科生院备案，且比例不得超过2%。周六和周日全天原则上不排课，但重修课堂、双学位班课堂、民族班课堂等特殊课堂除外。
6. 思想政治课原则上不安排在晚上教学，通识选修课优先安排在下午或晚上进行教学。
五、周学时安排规则
1．周学时安排规则（除大一第一学期）
	序号
	总学分
	总学时
	上课周数
	周学时
	上课周次安排
	备注

	1
	0.25
	8
	4
	2
	1-4、5-8、9-12、13-16
	仅限《形势与政策》

	2
	0.5
	8
	
	
	
	仅限微课程，由任课教师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安排

	3
	1
	16
	8
	2
	1-8、9-16
	

	4
	
	32
	16
	2
	1-16
	仅限体育课

	5
	1.5
	24
	8
	3
	1-8、9-16
	

	6
	
	
	12
	2
	1-12
	

	7
	2
	32
	16
	2
	1-16
	

	8
	
	
	8
	4
	1-8、9-16
	比例不超过20%

	9
	2.5
	40
	10
	3
	1-14
	仅限政治理论课

	10
	
	
	10
	4
	1-10
	

	11
	3
	48
	16
	3
	1-16
	

	12
	4
	64
	16
	4
	1-16
	

	13
	5
	80
	16
	5
	1-16
	

	14
	6
	96
	16
	6
	1-16
	

	15
	8
	128
	16
	8
	1-16
	


六、排课优先级规则
1．总体原则：为合理安排上课时间，避免时间冲突，排课顺序按照合班规模确定，合班越多，排课顺序越靠前。
2．排课按照以下优先级顺序进行：
（1）体育课，合班10余个，时间最易冲突，另外体育课需延续；
（2）《大学英语》实行分级教学，不同班级的开课点需固定搭配，时间点少；
（3）《军事理论》 合班4个或以上；
（4）公共课，合班较多，由本科生院排课；
（5）必修课、选修课、通识选修课，单班或双班，由各学院排课。
3．课堂时间须在排课前进行优先级设置，优先安排第一大节。
七、排课教室使用规则
1．合理利用教室资源，安排的教室容量应当尽量匹配排课人数，避免“小课堂、大教室”的安排。
2．小班教学、教学改革等课堂优先使用智慧教室，做到智慧教室应用尽用。
3. 学校鼓励任课教师在选课结束后将课堂调整到合适的教室（尤其是智慧教室），仅“调整教室”不计入年终调、停课率。
八、取消课堂和增开课堂规则
 1．取消课堂。学生正选结束后，通识选修课的选课人数少于30人、其他课程的选课人数少于15人的课堂，将被认定为选课人数不足而取消，取消课堂在网上公示。
2．增开课堂。补选阶段允许以正当理由申请增开课堂，但增开比例不超过1%。正当理由包括：因取消课堂造成较多学生无法正常修读的，同一门课程的多个取消课堂合并的，跨校区重修人数较多的等。
增开课堂由学院申请、本科生院审核同意后开课，补选阶段选课。
九、慕课课堂规则
1．学校鼓励开展多种形式课堂教学，鼓励引进高质量慕课进入本科课堂。
2．慕课课程由各开课单位负责选择课堂并开课，慕课课堂在网上公示。
3．慕课在补选阶段开课并选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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